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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持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华源证券等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源证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南证券”）、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弘业期货”）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

理协议，自2026年5月22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

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上述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

相关业务：

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

滚动持有混合；基金代码：011599）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款并于

每期约定的申购日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

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

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上述销售机构营业网点或通过上述销售机构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业务

申请。具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上述销售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3、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上述销售机构进行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

时间相同。

4、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

（2）已开立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相关业务凭证，到上述销售机构各营业网点或上述销售机构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交易

账号（已在上述销售机构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

机构的规定。

5、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

账户，根据上述销售机构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6、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上述销售机构就相关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具体最

低申购金额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7、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或相关的最新公告中

载明的申购费率。

8、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

认查询起始日为 T+2工作日。

9、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

凭证到原销售网点或通过上述销售机构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

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

（2）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上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

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3）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三、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

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

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1、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

购补差费三部分。

（1）转换手续费率为零。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2）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

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max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

费率），0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率作为依据来计算。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2、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0
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金额－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1）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2）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3）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4）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2）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

进行计算。

（3）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

效性确认。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4）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原则上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如因某

笔基金转出业务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基金管理人将该交

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性全额转出。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

制。

（5）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

份额与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10%时，即认为发生了

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取相同的

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6）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

金份额，后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7）上述业务规则具体以各相关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8）在上述销售机构具体可办理转换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基金，为上述销售机构已销售并

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05
网站：www.jzsec.com
3、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68
网站：www.hlzq.com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55
网站：www.swsc.com.cn
5、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90
网站：www.crsec.com.cn
6、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28-1288
网站：www.ftol.com.cn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上述销售机构开通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今后上述销售机构

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行公告。

2、本公告涉及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上述销售机构办理

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

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

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

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

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华龙证券等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龙证券”）、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吴证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26年5月22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

本公司旗下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上述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

相关业务：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基金代码：

001956）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款并于

每期约定的申购日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

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

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上述销售机构营业网点或通过上述销售机构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业务

申请。具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上述销售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3、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上述销售机构进行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

时间相同。

4、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

（2）已开立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相关业务凭证，到上述销售机构各营业网点或上述销售机构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交易

账号（已在上述销售机构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

机构的规定。

5、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

账户，根据上述销售机构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6、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上述销售机构就相关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具体最

低申购金额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7、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或相关的最新公告中

载明的申购费率。

8、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

认查询起始日为 T+2工作日。

9、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

凭证到原销售网点或通过上述销售机构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

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

（2）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上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

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3）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三、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

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

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1、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

购补差费三部分。

（1）转换手续费率为零。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2）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

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max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

费率），0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率作为依据来计算。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2、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0
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金额－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1）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2）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3）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4）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2）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

进行计算。

（3）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

效性确认。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4）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原则上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如因某

笔基金转出业务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基金管理人将该交

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性全额转出。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

制。

（5）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

份额与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10%时，即认为发生了

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取相同的

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6）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

金份额，后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7）上述业务规则具体以各相关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8）在上述销售机构具体可办理转换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基金，为上述销售机构已销售并

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68
网站：www.hlzq.com
3、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90
网站：www.crsec.com.cn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30
网站：www.dwzq.com.cn
5、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79
网站：www.95579.com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上述销售机构开通本公司旗下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今后上述销售机构若代理本公司

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行公告。

2、本公告涉及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

指南等文件。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

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

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

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9：
25、9：30至11：30、13：00至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D座7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欣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5人，代表股份197,701,78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98,0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3 人，代表股份 197,303,7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1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8人，代表股份 52,742,
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7人，代表股份 52,719,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061%。

3、公司董事、高管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情况

如下：

提案1.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77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41%；反对1,920,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6%；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13,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19%；反对

1,92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18%；弃权 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77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41%；反对1,920,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6%；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13,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19%；反对

1,92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18%；弃权 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640,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72%；反对2,052,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1%；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81,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13%；反对

2,05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13%；弃权 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769,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27%；反对1,92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8%；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10,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368%；反对

1,923,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63%；弃权 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2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86%；反对 1,920,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10%；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1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13%；反对

1,920,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19%；弃权 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本提案关联股东山高光伏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77,334,600股、北京日

信嘉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信嘉锐红牛壹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20,
149,531股、福州山高禹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5,261,620股均

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84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84%；反对 10,817,
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17%；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885,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151%；反对

10,81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103%；弃权 39,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5%。

表决结果：上述提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提案7.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611,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29%；反对2,054,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0%；弃权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2,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75%；反对

2,054,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46%；弃权35,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66,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08%；反对2,058,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4%；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78,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66%；反对

2,05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31%；弃权 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关联股东谢欣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蒲舜勃 陈颖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山高环能 公告编号：2026-023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

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公司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

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4号楼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莉斐女士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5,483,626股，占

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65%。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

理人共 37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297,104 股，占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3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本次股东会无股东通过现场会议行使投票权。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5,483,
626股，占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65%。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37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297,104股，占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1%。

8、其他人员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出席、列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575,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13%；反

对2,721,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4%；弃权18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389,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236%；反对2,721,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2693%；弃权18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71%。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522,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49%；反

对2,80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3%；弃权15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336,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535%；反对2,80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1276%；弃权1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8%。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520,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30%；反

对2,798,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7%；弃权16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333,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245%；反对2,798,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1029%；弃权1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214,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27%；反

对3,122,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2%；弃权147,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027,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342%；反对3,122,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5836%；弃权1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2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436,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55%；反

对2,89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2%；弃权150,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49,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242%；反对2,89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1591%；弃权1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6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174,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175%；反对

2,922,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345%；弃权 199,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174,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175%；反对2,922,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4345%；弃权1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的股份数量为136,186,522股。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450,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151%；反

对2,86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27%；弃权16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63,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748%；反对2,86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8687%；弃权16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427,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95%；反

对2,895,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6%；弃权15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41,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306%；反对2,895,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1495%；弃权1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9%。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2,427,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94%；反

对2,902,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54%；弃权153,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41,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285%；反对2,902,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2248%；弃权1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张莹律师、刘晨律师现场出席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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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